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樂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一○三年第二次股東臨時會議事錄 

時間：中華民國一○三年十一月二十六日(星期三)上午九時整 

地點：新北市新店區新店路 260 號 1 樓 

出席：親自出席及委託代理出席股份總數共計 52,409,665 股，佔本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

82,617,175 股之 63.43%。   

主席：許金龍董事長               紀錄：李柏衡 

一、宣佈開會：出席股份總數已逾法定數額，主席依法宣佈開會。 

二、主席致詞：(略) 

三、報告事項：一○三年度私募有價證券執行情形報告，敬請  鑒核。 

說明：一、本公司於103年8月13日第一次股東臨時會決議通過於25,000,000股額度內，分

三次辦理現金增資私募普通股案，並授權董事會視市場狀況或公司營運發展

需求辦理之。 

二、第一次私募普通股20,000,000股業經103年9月30日董事會決議通過定價暨洽定

應募人為百尺竿頭數位娛樂有限公司，依據公開發行公司私募有價證券應注

意事項第3條第2項規定，本案俟應募人接獲經濟部投資審議委員會核准之日

起十五日內完成股款或價款收足；第二次私募普通股3,200,000股，已於103

年10月16日募集完成。 

三、103年度私募有價證券辦理情形，請參閱附件。 

股東發言摘要：戶號14546股東，針對本公司分割第二事業部獨立為磁力線上股份有限公

司(下稱，磁力線上公司)、處分持有之磁力線上股份、對磁力線上之專案

投資是否經董事會討論及獨立董事有無表達意見……等提出詢問，由主

席予以適當說明。 

戶號13819股東，針對私募應募人百尺竿頭數位娛樂有限公司之概況、引

進該特定人對公司之影響、公司帄均收現日數之變化…… 等提出詢問，

由主席及會計師予以適當說明。 

四、討論事項 

【第一案】 (董事會提) 

案  由：修訂「公司章程」部分條文案，提請 討論。 

說 明：一、配合公司營運需求，擬修訂「公司章程」部分條文。 

二、「公司章程」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，請參閱附件。 

三、提請  討論。 

決  議：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異議照案通過。 

 

【第二案】 (董事會提) 

案  由：修訂「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」部分條文案，提請 討論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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說 明：一、配合公司營運需求，擬修訂「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」部分條文。 

二、「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」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，請參閱附件。 

三、提請  討論。 

決  議：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異議照案通過。 

 

【第三案】 (董事會提) 

案  由：遊戲聯運暨行動遊戲分發帄台投資案，提請 討論。 

說 明：一、擬以VIE架構投資大陸遊戲聯運暨行動遊戲分發帄台廈門同步網絡集團，

以人民幣1,068,000,000元(約折合美金174,500,000元)，持股百分之百。 

二、提請  討論。 

股東發言摘要：戶號13819股東，針對遊戲聯運暨行動遊戲分發帄台之投資內容、廈門同

步網絡集團具體營運方針、營業內容、本案是否涉及公司法第185條規

定、無形資產、商譽之估算……等提出詢問，由主席及律師予以適當說

明。 

戶號14546股東，針對無形資產、商譽之估算……等提出詢問，由主席予

以適當說明。 

戶號14095股東，針對被投資公司現況及未來獲利、潛力、子公司樂陞美

術館釋股……等提出詢問，由主席予以適當說明。 

決  議：本案投票表決結果：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52,090,392權，贊成權數46,908,620

權，佔表決權數90.05%；反對權數0權，佔表決權數0%；贊成權數超過表決權

數之二分之一，本案表決通過。 

 

五、臨時動議：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，無臨時動議提出。 

六、散會：同日上午十時二十九分，主席宣佈散會，獲全體出席股東無異議通過。 

(本股東臨時會議事錄記載發言內容僅為摘要，實際發言情形仍以會場錄音、錄影記錄為準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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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附件】 

樂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103 年度私募有價證券辦理情形 

項    目 103 年第 1 次私募 
103 年第 2 次私募 

發行日期(交付日期)：103 年 11 月 14 日 

私募有價證券種類 普通股 

股東會通過日期與

數額 
股東會通過日期：103 年 8 月 13 日；額度：於 25,000,000 股額度內，分三次辦理。 

價格訂定之依據及

合理性 

以民國 103 年 9 月 30 日為定價日，並以定價日

前一個營業日計算之普通股收盤價之簡單算術

帄均數扣除無償配股除權及除息後之股價

129.57 元或定價日前三十個營業日普通股收盤

價之簡單算術帄均數扣除無償配股除權及除息

後之股價 128.24 元，以上列二基準計算價格較

高之 129.57 元為參考價格，實際發行價格於參

考價格之八成以上訂定之。本次私募定價為

103.7 元，參考價格之 80.034%，符合股東臨時

會決議於參考價格之八成以上訂定之。 

以民國 103 年 10 月 2 日為定價日，並以定價日

前一個營業日計算之普通股收盤價之簡單算術

帄均數扣除無償配股除權及除息後之股價

143.76 元或定價日前三十個營業日普通股收盤

價之簡單算術帄均數扣除無償配股除權及除息

後之股價 129.09 元，以上列二基準計算價格較

高之 143.76 元為參考價格，實際發行價格於參

考價格之八成以上訂定之。本次私募定價為

115.1 元，為參考價格之 80.064%，符合股東臨

時會決議於參考價格之八成以上訂定之。 

特定人選擇之方式 依證券交易法第 43 條之 6 第 1 項規定選擇特定人，以策略性投資人為限。 

辦理私募之必要理

由 

本公司為因應產業發展趨勢，擬引進策略性投資人，確保公司長遠的營運發展，因採私募方式可

掌握時效性，且私募股票有限制轉讓的規定，較可確保與策略性投資人長期合作關係，故不採用

公開募集而以私募方式辦理現金增資發行新股。 

價款繳納完成日期 
本案俟應募人接獲經濟部投資審議委員會核准

之日起十五日內完成股款或價款收足 
103 年 10 月 16 日 

應募人資料 

私募對象 資格條件 認購數量 
與公司
關係 

參與公司
經營情形 

私募對象 資格條件 認購數量 
與公司
關係 

參與公司
經營情形 

百尺竿頭
數位娛樂
有限公司 

符合證券
交易法第
43 條之 6 
第 1 項規
定 

20,000,000
股 

無關係 無 

遊戲橘子
數位科技
股份有限
公司 

符合證券
交易法第
43 條之 6 
第 1 項規
定 

3,200,000股 無關係 無 

實際認購價格 每股 103.7 元 每股 115.1 元 

實際認購價格與參

考價格之差異 
實際認購價格為參考價格 129.57 元之 80.034% 實際認購價格為參考價格 143.76 元之 80.064% 

辦理私募對股東權

益影響 

因資金尚未到位，故目前尚無對股東權益影響

可說明。 

本次私募，目的在引進策略性投資人，以提升

本公司研發技術，提高產品品質及有效運用資

金增加投資效益外，亦可藉長期投資增加市場

拓展資源並擴展在兩岸及全球市場手機遊戲的

分發渠道及其他遊戲發行相關業務。長期而

言，若效益能發揮，對股東權益來說，應具正

面影響。 

私募資金運用情形

及計畫執行進度 

因資金尚未到位，故目前尚無運用情形可說明。 本次私募募集資金 368,320 仟元，其中 353,248

仟元用於長期投資增加市場拓展資源，以強化

集團之整體佈局。另餘 15,072 仟元尚未動用。 

私募效益顯現情形 
因資金尚未到位，故尚無效益可說明。 透過本公司核心競爭力達成本公司在行動裝置

遊戲領域全球佈局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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樂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「公司章程」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 

條次 現行條文 修訂後條文 修訂理由 

第 六 條 本公司資本總額定為新台幣拾億元整，分為壹億

股，每股金額新台幣壹拾元，其中未發行股份，

授權董事會分次發行。 

前項資本總額內保留新台幣壹億元，計壹仟萬

股，每股面額新台幣壹拾元，供發行員工認股權

憑證行使認股使用，得依董事會決議分次發行。 

本公司資本總額定為新台幣貳拾億元整，分為貳

億股，每股金額新台幣壹拾元，其中未發行股

份，授權董事會分次發行。 

前項資本總額內保留新台幣貳億元，計貳仟萬

股，每股面額新台幣壹拾元，供發行員工認股權

憑證行使認股使用，得依董事會決議分次發行。 

配合公司

營運需要

修訂。 

第十九條 本公司設董事五~七人，監察人三人，任期三年，
由股東會就有行為能力之人中選任，連選得連
任。選舉辦法採單記名累積選舉法，日後如需修
正選舉辦法，除應依公司法第 172 條規定辦理
外，並應於召集事由中列明該辦法之修正對照
表。 

本公司公開發行股票後，其全體董事及監察人合
計持股比例，依證券管理機關之規定。 

本公司設董事五~九人，監察人三人，任期三年，
由股東會就有行為能力之人中選任，連選得連
任。選舉辦法採單記名累積選舉法，日後如需修
正選舉辦法，除應依公司法第 172 條規定辦理
外，並應於召集事由中列明該辦法之修正對照
表。 

本公司公開發行股票後，其全體董事及監察人合

計持股比例，依證券管理機關之規定。 

配合公司

營運需要

修訂。 

第三十

三條 

本章程訂立於中華民國八十九年七月二十五

日， 

第一次修訂於民國八十九年十二月九日 

第二次修訂於民國九十一年二月八日 

第三次修訂於民國九十一年六月二十二日 

第四次修訂於民國九十一年七月五日 

第五次修訂於民國九十一年十二月十六日 

第六次修訂於民國九十三年七月二十一日 

第七次修訂於民國九十七年三月五日 

第八次修訂於民國九十七年五月二十三日 

第九次修訂於民國九十八年三月二十三日 

第十次修訂於民國九十八年六月三十日 

第十一次修訂於民國九十九年六月十四日 

第十二次修訂於民國九十九年九月二十三日 

第十三次修訂於民國一○○年五月三十一日 

第十四次修訂於民國一○一年三月十九日 

第十五次修訂於民國一○一年十二月二十四

日 

第十六次修訂於民國一○二年四月九日 

第十七次修訂於民國一○二年十二月十日 

第十八次修訂於民國一○三年六月十八日 

本章程訂立於中華民國八十九年七月二十五

日， 

第一次修訂於民國八十九年十二月九日 

第二次修訂於民國九十一年二月八日 

第三次修訂於民國九十一年六月二十二日 

第四次修訂於民國九十一年七月五日 

第五次修訂於民國九十一年十二月十六日 

第六次修訂於民國九十三年七月二十一日 

第七次修訂於民國九十七年三月五日 

第八次修訂於民國九十七年五月二十三日 

第九次修訂於民國九十八年三月二十三日 

第十次修訂於民國九十八年六月三十日 

第十一次修訂於民國九十九年六月十四日 

第十二次修訂於民國九十九年九月二十三日 

第十三次修訂於民國一○○年五月三十一日 

第十四次修訂於民國一○一年三月十九日 

第十五次修訂於民國一○一年十二月二十四

日 

第十六次修訂於民國一○二年四月九日 

第十七次修訂於民國一○二年十二月十日 

第十八次修訂於民國一○三年六月十八日 

第十九次修訂於民國一○三年十一月二十六

日 

增列修訂

日期及次

數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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樂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「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」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 

條    次 現 行 條 文 修 訂 後 條 文 修訂理由 

第五條 

作業內容 

一～十、(略)。 

十一、子公司資產取得或處分之規定 

(一)~(三)(略) 

(四)子公司之公告申報標準中所稱「達公司

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」，係以本公司

之實收資本額為準。 

 

十二、(略)。 

作業內容 

一～十、(略)。 

十一、子公司資產取得或處分之規定 

(一)~(三)(略) 

(四)子公司之公告申報標準中所稱「達公司

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或總資產百分之

十」，係以本公司之實收資本額或總資

產為準。 

十二、(略)。 

因應金管會頒

布之「公開發行

公司取得或處

分資產處理準

則」修訂。 

 


